
芒市法制督察人员信息公示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8号）、《云南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云政办发〔2019〕39号）要求，根据《云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云南省行政执法监督规定》《云南省法制督查证件管理办法》等规定，现将芒市持有云南省法制督察证的人员有关信息公开如下：

芒市法制督察人员信息公示
芒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电话：0692－2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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